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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培正管理委員會 2014 年 9 月 23 日之公開信」作出回應

本人黎籍冠乃代表香港培正同學們擔任香港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唯一委員 。 (其他八個委員均為

由浸聯會委任)我在完全不知情下，於九月廿四日收到該會於九月廿三日發出之信件 。

本人欲知:

1. 在什麼時候曾召開會議討論發出之信件?

2. 給本人公開信論案是由何人提出的 ? 誰人和議 ?

3. 此會議有多少委員出席 ? 表決結果如何 ?

以上問題，敬請公開賜覆。

信件上有些問題應、自有關校友回覆 ，本人只就其中數點，提出申述:

1. 自 2014 年 6 月 26 日十三位學者校友發出 「校友的呼聲」 呼籲全球培正校友齊來保護培正校譽

之有關信件後 ， 引起海內外校友之關注，隨之而來的尚有「培專J 事件 ， r培小資源」 和「培小

校董會」等等議題。就上述議題，曾閃過數次不同形式之校友大會，校友代表亦與浸聯會高層，

陳校監一同闖過個別會議;而校友學者也發來很多信件，均提出相同之看法 。 就培正校友之訴

求，浸聯會和陳之望校監至今在文字上的答覆僅有三次，一和二是其信件附件六和附件五，三

是附件 A(為陳之望校監以電郵傳給本人) 0 (均附上以供查閱) 。有關附件 A 同學會常務理事會於

2014 年 8 月 26 日曾在會議中討論，因信件中以 「培專」 將不會搬人新大樓與有關「增專」 校

名更改事項總縛在一起 ，我們只是同意第一項而否決第二項 ，因此決定不聯同培正小學發出此

信件予各校友 。

此三信件中所謂答覆是否就是校友所想得到的答案呢? 在這段期間，收到海內外校友認同浸聯

會與陳之望校監的意見是少之又少 。 作為同學會會長，我是否有責任繼續為校友發聲，跟進此

一有關培正大家庭之重大事件呢 ?

2. 浸聯會欲以辦學團體身份，於 2013 年將新大樓按揭，向政府貸款 1.8 億元用以發展「培正專業

書院」 之用，算不算動用「培小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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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培正專業書院提出由培小墊支 58∞萬元為加建數層(8-15 樓)給 「培專 」 使用，又算不算動用和

挪用 「培小資源J 呢?

4. 在培正通訊 178 期第八十頁中前會長呂沛德、有一段這樣的陳述， r在他參與的最尾二次培正小學

校筆會會綴，浸聯會的曾加石先生出現，代表浸聯會向培正小學借錢，總數為 32 萬元，用以支

付顧問公司作培正書院的可行性研究 。 並表示培正小學己支付了首期贊用 ， 現時來借尾數 ， 呂

會.查.此款未.校.會批准.何以借出?曾先生指早已批核.當時其他校.未有澄清。呂會

長其後查出曾先生所說為謊言 ，因此款項並無借據"' J 。 這算不算將培正小學作為 「被提款機J

H尼?

5. 作為香港培正同學會的現屆會長，面對此一全球關注的事件 一一 關乎培正百多年的校譽; 提

出成立其公正公義透明度高之培正小學校董會，以改革現有基制，使之力臻完善防止再發生同

類事件;監察培小資源，使之合理妥善運用一一是責任之所在 ，我當義不容辭 。 難道這種行為

在操守上有問題嗎?

培正校訓是「至善至正J ' 我幸而能本列門牆， 受過母校師長十五年的教育與黨陶 ，還懂什麼是

紅藍精神 。

6. 我希望浸聯會眾多理事和陳之望校監能實事求是，認真考慮校友們的訴求，在神的面前與校友

共同商論，達成共識，是為培正幸事，亦使我等如釋重負 。 可以專心策劃 125 周年慶典和 2014

年 11 月 22 日培正小學新大樓開幕典禮 。

此致

香港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

香港培正同學會理事

海內、外培正校友

香港培正小學家長教師會

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 及香港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委員

JT29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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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有關：    香港培正小學 K 座錢涵洲紀念樓 及 培正專業書院 

  

就近日各校友對香港培正小學 K 座錢涵洲紀念樓 (“新大樓”) 使用權及培正專業書院 

(“培專”) 的事宜，香港培正同學會 (“同學會”) 及校方經與辦學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 

(“浸聯會”) 反映有關意見後，有以下進展：- 

  

1.      浸聯會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培專管理委員會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召開會議討論，

並於會中通過決議，培專將不會搬入新大樓； 

2.      浸聯會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培專校名更

改事項：鑑於顧明均學長向浸聯會就 “培正” 商標問題展開訴訟，浸聯會將於訴訟

完畢後再行處理培專是否易名一事。 

  

校方感激同學會於過去數月就以下事宜對校方的支持及意見，校方及同學會將密切注意

事態發展並於合適時間向各校友再行匯報。 

  

此致 

 

香港培正同學會各會員 

 

各地培正同學會 

 

香港培正同學會                            香港培正小學 

 

會長 黎藉冠                                  校監 陳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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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敘者 :

右開香港玲.il:.小學 K 座錢訝，洲紀念雄hU吾正1年 ft書 l完事益

車.t ~會且屯兵他校友目前釘上述事益的 nn 注.&..~佳途之幸見， 本會~已收i主 ﹒ 本會

相信)t會亦已知為且其明J~)先生巳紋，ι述事宜.&..玲正專黨書f"Æ使m “給jf_" 字眼的

本主於高等法院向本會提址ji吽蚣 ， 要求法庭放下隸制今晨向本會'h\-ttì、﹒經考慮有關的

意見以改索取法律意兌後，本會中 、 小學及持續教育部 、 .&..垮正專業會f先-r，- j草委員會

已於 2014 牟 8 月 1 5 日召開會議討挖土述事立，立在通過以下決議 -

(1)統給J1.專業合院是否品~-芋，本會將於1路訟完"後再行處理;

(2) ~岳正專業書1克絲不會搬入香港縛正小學 K 反錢泊洲紀念據﹒

除此之外，屆亞即i均先生已向本會紛紛Ifi';巷冷正小學名學校萱-娥 .jt於 2014 年 9

月 l 日生欽﹒

本會J嘻皮強制， 本會常來尊重 ft會改各紅聲兒女就香港J%.il:.中、小學的發展所彼

此的意兌. ;年tðc.激-;;-會及其他校友對母校的支持，本會期望於未來日子與 1t會又多

的交流A溝通，彼此衷逃合作，為莘莘學子拓展是俊的教學1晨1克 ﹒

敬祝

~J安!

此致

香港海J1.同學會有限公司

是#給寇會長

主Jfl-二零一四年入月二十二日

香港ì!H5會聯會

會長;

書記 ﹒

總幹事 :

3在江JÍ!

îê ~ ~ 

抑物
林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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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敢者 :

香港培正 小 學

PUI CHING PRIl\生ARY SCHOOL 
九龍窩打走進八十號

80 WATERLOO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142562 FAX: 2760 9717 

有關 : 培正小學 K 座錢涵洲紀念樓

有鑑於近日各校友、家長及師生對培正小學 K 座錢涵洲紀念樓("大樓") 的關注，

辦學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 ("浸聯會") 經與香港培正小學 (勻音小") 了解及磋商

後，現特致函予各持份者就大縷的捐款及使用事宜作出澄清-

1.各自籌款財政獨立

培小及培正專業書院 ("培專") 均為浸聯會轄下之學校，各自為不同對象提供

教育服務 。即使浸聯會作為其辦學團體，浸聯會向來專重各學校獨立施政，

從來沒有亦不會擅自挪用其轄下之學校的儲備。培小及培專均有獨立帳戶，

每年由獨立的會計師核數 ， 所有捐款及撥款的來源及使用方法均清晰可見。

在興建新大縷的其間，培小及培專獨立向不同人士作出當款，所有捐款均由

培小或培專獨立發出收據，有關之捐款並不會互相調撥。浸聯會亦不會同意

各轄下之院校使用其資源為其他院校的收生作出宣傳。

2. 儲備不足嚮款必須

近日有輿論指培小儲備充足，興建大樓無須依賴撥款，此說法與事實不符。新

大樓的整體建築費為港幣 2 億 6 千萬，而當項目於 2006 年敢動時，根據培小

於 2006 年 8 月 刮 目的核數報告，培小的校舍建築修繕儲備為港幣

$71，303，588.46 。故此，培小實在沒有可能在沒有捐款的情況下支付新大樓

的建築費，而向校友 、 學生家長、及社會人士募捐屬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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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 正小 學

PUI CmNG PRIMARY SCHOOL 
九龍窩打老道八十號

80 WATERLOO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14 2562 FAX: 27609717 

3. 大樓使用培小為先

浸聯會一向同意大縷的使用優先權當歸培小 ， 並以不滋擾培小的正常運作為

上 。 浸聯會經與培小商主義後，浸聯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小學持續教育部一致通

過培專將不會於 2014役。15 年度遷人大樓。浸聯會亦已成立專案小組就培專

的未來作出深入的研究，並將於稍後向各界公布 。

浸聯會專重培小及其他轄下院校的歷史及傳承 ，亦期望各校友及持份者繼續支持

浸聯會的辦學理念及宗旨，為培小及各紅藍兒女締造更好的教學環境。謝謝 !

敬祝

鉤安

此致

香港培正同學會

香港培正小學各師生

香港培正小學家長教師會

陳之望 莫江庭牧師

香港培正小學校監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

2014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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